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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110 學年度國民小學學校課程計畫」審查計畫 

110 年 3 月 29 日修訂 

壹、 依據 

一、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一)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 

(二) 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

程綱要、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

課程綱要。 

(三)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 

(四)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課程實施規範、體育班體育專業領域課程綱要。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精進計畫 

(一)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

質作業要點。 

(二) 桃園市 110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實施要點。 

貳、 目的 

學校課程計畫乃結合學校教師、社區家長、行政等資源，使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充

分發揮效能。在教學前規劃學校學生整體學習的課程設計，作為教師課程與教學活動的

藍圖，透過與家長溝通獲得信賴與支持，以提升課程實施品質。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為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精進教師教學品質，協助各校

規劃學校課程，落實學校課程發展，爰訂定本計畫。 

參、 組織與任務 

由教育局成立學校課程計畫審閱備查委員會，負責研議、審閱、輔導各校完成課程

計畫備查程序。（課程計畫審閱備查流程圖如附件一） 

序號 職稱 姓名 原單位職稱 任務說明 

1 主任委員 林明裕 教育局局長 督導本計畫執行與諮詢 

2 副主任委員 林威志 教育局副局長 指導本計畫執行、績效管控 

3 副主任委員 蔡聖賢 教育局專門委員 指導本計畫執行、績效管控 

4 執行秘書 沈可點 國小教育科科長 規劃整合本計畫業務督導檢核 

5 執行秘書 林漢庭 特殊教育科科長 規劃整合本計畫業務督導檢核 

6 執行秘書 鄭卉坪 體育保健科科長 規劃整合本計畫業務督導檢核 

7 秘 書 李莉萍 
國小教育科 

課程督學 
綜理本計畫執行、績效管控 

8 總幹事 萬榮輝 青溪國小校長 辦理本計畫執行進度與績效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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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副總幹事 張明侃 新街國小校長 
辦理本計畫各項業務，協調及輔導

學校課程計畫審閱執行 

10 副總幹事 鄭惠欽 文化國小校長 
辦理本計畫各項業務，協調及輔導

學校課程計畫審閱執行 

11 審查委員 

陳秀惠 石門國小校長 

審閱學校課程計畫並提供輔導諮詢 

(1)學校總體課程計畫 

(2)特殊需求課程計畫 

(3)藝術才能班及體育班課程計畫 

(4)跨領域課程計畫 

王博成 大有國小校長 

黃從孝 南崁國小校長 

陳淑珍 普仁國小校長 

房瑞美 楓樹國小校長 

高德生 大崙國小校長 

黃清淵 莊敬國小校長 

江惠玲 蚵間國小校長 

林盛基 高榮國小校長 

羅玫玲 德龍國小校長 

林育沖 快樂國小校長 

李明芸 南美國小校長 

何基誠 新莊國小校長 

賀彩利 竹圍國小校長 

賴淑芬 楊明國小校長 

伍鴻麟 東門國小校長 

李錦富 埔頂國小校長 

何信璋 光明國中校長 

12 幹事 吳雅真 
國民教育輔導團 

專任輔導員 
協辦本計畫各項事宜 

13 資訊組 邱明義 
國民教育輔導團 

兼任輔導員 
協辦本計畫網站管理事宜 

14 資訊組 廖釗概 
國民教育輔導團 

兼任輔導員 
協辦本計畫網站管理事宜 

肆、 實施期程 

一、籌備會議：110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一）與 110 年 4 月 22 日（星期四）。 

二、各校繳交期間：110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五）起至 7 月 5 日（星期一）止，各校自

行上傳至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學校課程計畫網站 

（網址：http://163.30.200.22/course21/）。 

三、委員審查期間：110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起至 7 月 12 日（星期一）止，委員至

上開網站進行線上審查。 

四、初審會議：110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二）。 

五、複審會議：110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二）。 

六、函復備查結果：110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五）。 

http://ceag.tyc.edu.tw/cours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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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各校網站公告：110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五）前於學校網站首頁公告課程計畫，俾利家

長、學生查詢。 

陸、 經費來源：由桃園市 109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補助。 

柒、 注意事項 

一、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自 108 年 8 月 1 日起逐年實施，有關學生學習節

數部分，其規劃應依照該年級學生應適用之課程綱要，且領域學習課程應依照該年

級學生應適用之課程綱要規範規劃，彈性學習課程則得由學校視學校特色、學生需

求，全校統一實施十二年國教課綱所規範之彈性學習課程內容。 

二、學校課程計畫審閱內容、審查流程、網站上傳操作說明、各項附件及參考資料，應

依教育局相關規範進行。(審查注意事項如附件二、重點項目檢核表如附件三、網

站操作說明如附件四) 

三、學校課程計畫係中央對地方政府一般性教育補助款考核項目，教育局得將各校課程

計畫列入追蹤管制與輔導對象，並不定期進行抽查審閱，各校應配合辦理本計畫各

項事宜。 

捌、 本計畫陳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與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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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桃園市「110 學年度國民小學學校課程計畫」審閱備查流程圖 

 

  
召開校務會議決議校務發展

計畫：確立學校願景及教育

目標 

組織課程發展委員會 

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機制（含各領域小組） 

研擬學校行事與重要教學活動 

教科書評選與審議(含自編教材) 

各領域小組編擬領域課程計畫與年級教學進度 

編整學校課程計畫 

提交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校長核定 

學校課程計畫 

計畫上傳網站審查 

備查完成 

研擬各領域與彈性學

習節數/彈性學習課

程重要內涵與主題或

議題教學活動 

學校各項資源調查 

1.訂定教科書評選辦

法 

2.擬定自編教材計畫 

通過 

不通過 

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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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桃園市「110 學年度國民小學學校課程計畫」審閱備查注意事項 

一、學校計畫名稱：桃園市○○區○○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 

二、審查流程 

(一) 審查單位：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二) 審查時間及地點：各校自訂。 

(三) 學校自我檢核：各校自行填具檢核表，確認計畫內容符合計畫規範。 

(四) 學校繳交時間：110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五）起至 7 月 5 日（星期一）止，各校將

課程計畫上傳至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學校課程計畫網站 

（網址：http://163.30.200.22/course21/）。 

(五) 經本局審閱備查後，各校將審閱備查公文及學校課程計畫於 110 年 8 月 20 日（星

期五）前公告至學校網站首頁，俾利家長、學生查詢。 

三、計畫撰寫注意事項 

(一) 貴校 110 學年度校訂課程架構表(學校課程地圖)，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後，一併上傳至學校網站首頁。 

(二) 為落實英語向下延伸，國小一、二年級英語課程請以跨領域方式規劃彈性學習課

程；三年級及四年級英語應安排於語文領域一節，並以跨領域方式規劃彈性學習課

程(彈性學習節數)一節。 

(三) 國小資訊科技課程，請依本市國民小學資訊科技課程綱要辦理，並適時融入各領域

教學。三年級請以跨領域方式規劃彈性學習課程。 

(四) 各學習領域課程計畫以不分年級方式撰寫；另各領域呈現週次之教學進度表請留校

備查，毋須上傳。 

(五) 110 學年度一、二、三年級課程計畫需以新課綱格式撰寫，第一類彈性學習課程務

必規劃「跨領域」之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為檢核重點。 

(六) 有關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教育部 109 年 05 月 26 日函頒「校外人士協助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或活動注意事項」，請各校完成校內要點訂定作業，併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於學校網站。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之課程，分為部定、校訂課程及非部定、校訂課程，校外

人士協助教學時，原授課教師或導師均應在場；其課程及教材，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1、部定、校訂課程：校外人士協助教學之課程及教材，原授課教師應事先與校外

人士討論，並納入學校課程計畫，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於開學前報各

該主管機關備查，並以書面、網站或其他多元管道，向學生及家長說明。 

2、非部定、校訂課程：學校應訂定校外人士課程教學計畫審核機制，並以書面、

網站或其他多元管道，向學生及家長說明。 

http://ceag.tyc.edu.tw/cours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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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人士進入學校協助前項第一款部定、校訂課程教學有臨時性需求者，學校應

於課程開始一週前，準用前項第二款審核機制辦理。 

學生或家長申請閱覽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教材者，學校應予提供。 

四、計畫檔案 

(一) 檔案以 pdf 檔 A4 直式橫書為主，若有版面問題亦可更動為橫式橫書。 

(二) 檔案內容 

1. 學校課程計畫依據與目的（1-1）。 

2. 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2-1、2-2）。 

3. 課程願景與目標（3-1、3-2）。 

4. 課程架構（4-1、4-2、4-3~4、4-5、4-6）。 

5. 課程實施與評鑑（5-1、5-2）。 

6. 各年級領域學習課程目標、核心素養、學習重點與學習評量（6-1、6-2-1~10）。 

7. 議題融入（7-1）。 

8. 跨領域/科目統整課程及協同教學（8-1 無則免上傳）。 

9. 教科書（9-1、9-2 無則免上傳）。 

10. 各年級彈性學習節數/課程計畫（10-1-1~5、10-2 無則免上傳）。 

11. 藝術才能班節數規劃、教學進度、課程計畫（11-1、11-2-1~2，無則免上傳）。 

12. 全校行事曆（12-1）。 

13. 補課計畫（13-1）。 

14. 銜接計畫（14-1 無則免上傳）。 

15. 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計畫（15-1）。 

16. 校外人士協助之部定或校訂課程（16-1）。 

17.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與會議紀錄（17-1、17-2-1~6）。 

18. 桃園市 110 學年度國民小學學校課程計畫重點項目檢核表（18-1）。 

五、參考資料 

(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 

(三)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各處室主任組長及各領域不排課時間表。 

(四) 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每週授課節數實施要點。 

(五)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學生在校時間實施原則。 

(六) 桃園市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評鑑注意事項。 

(七) 桃園市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補充說明。 

(八)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要點。 

(九) 桃園市國民小學資訊科技課程綱要 

(十) 書法教學改進方案。 

(十一) 校外人士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或活動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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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桃園市「110 學年度國民小學學校課程計畫」重點項目檢核表 

學校名稱：                       （檢核表請與課程計畫併置於網頁中，並於符合項目欄內勾選） 

指標

項目 
指標細項 內容 自評 

審查小組 
上傳附件 

符合 不符 

學校

課程

總體

架構 

一、學校

課程計畫

依據與目

的 

1-1 學校課程計畫依據與目的    
1-1 學校課程計畫依

據與目的 

二、學校

現況與背

景分析 

2-1 描述學校現況與人力資源(含教師與學

生人數，各級學生資料請以表格呈現，

包含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教育班級) 

   2-1 學校現況 

2-2 盤點分析學校在課程發展的優劣勢條

件與可能的機會與威脅，包括以往課程

計畫推動經驗、硬體設施、教師條件、

學生能力、家長條件、社區文化環境等 

   2-2 SWOT 分析 

三、課程

願景與目

標 

3-1 學校課程願景能勾勒學校課程發展方

向且呼應課程綱要，具適切性及理想性 
   

3-1 學校願景與學生

圖像 

3-2 依據學校課程願景擬定課程目標與發

展重點(課程願景-目標-發展重點，具邏

輯性與可行性) 

   
3-2 學校課程目標與

特色 

四、課程

架構 

4-1 學校作息時間表 

(參考資料 5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學生在校

時間實施原則) 

   4-1 學校作息時間表 

4-2 教師每週授課節數一覽表 

(參考資料 4 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每週授

課節數實施要點) 

   
4-2 教師每週授課節

數一覽表 

4-3 一、二、三年級適用「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學習課程名稱

及節數 

(參考資料 1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 

 

4-4 四、五、六年級適用「國民中小學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之學習課程名稱

與節數 

(參考資料 2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總綱) 

   

4-3 十二年國教課程名
稱與節數 

 

4-4 九年一貫 

課程名稱與節數 

 

(合併上傳如教育部版

本) 

4-5 法律規定之性平教育、家庭教育及環

境教育議題 
   4-5 法律規定之議題 

4-6 規劃畢業考後至畢業前的課程活動且

能延續學生的學習發展 
   

4-6 畢業考後至畢業

前課程規劃 

五、課程 

實施與評

鑑 

5-1課程評鑑應包含對課程規劃、教學實踐 

與學習成效之自我檢核規準 

(參考資料6桃園市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

程評鑑注意事項) 

   5-1課程評鑑計畫 

5-2課程評鑑應包含回饋與修正之可行策

略 
   5-2 課程評鑑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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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項目 
指標細項 內容 自評 

審查小組 
上傳附件 

符合 不符 

部定

課程 

(領

域學

習課

程) 

六、各年

級領域學

習課程目

標、核心

素養、學

習重點與

學習評量 

6-1 各年級教學總進度表    6-1 教學總進度表 

6-2 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目標或核心

素養、能力指標、教學單元/主題名稱、

教學重點、教學進度、學習節數及評量

方式之規劃符合課程綱要規定，且能有

效促進該領域/科目核心素養之達成。 

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適合學生之

能力、興趣和動機，提供學生練習、體

驗思考探索整合之充分機會 

   

6-2-1 國語文 

6-2-2 英語文 

6-2-3 本土語文/新

住民語文 

6-2-4 數學 

6-2-5 社會 

6-2-6 自然科學 

6-2-7 藝術 

6-2-8 綜合活動 

6-2-9 生活課程 

6-2-10 健康與體育 

七、議題

融入 

7-1 議題融入教學(19 項)，且內涵適合單

元/主題內容。請於相關單元說明，或另

依重大議題分別列出 

   7-1 融入課綱議題 

八、跨領

域/科目統

整課程及

協同教學 

8-1 跨領域/科目課程單元/主題，其課程

統整須能有效促成相關領域/科目核心素

養及精熟學習重點。協同教學之師資、

時數規劃及實施過程具可行性、合理性 

(參考資料 7 桃園市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補充說明) 

   

8-1 

□本校無實施 

□本校有實施，且
另案函報教育局審
核 

九、教科

書 

9-1 各年級領域/科目選用之教書版本，經

教育部審定通過(教科書選用版本逕依學

習階段，以表格呈現) 

   9-1 教科書選用表 

9-2「領域學習課程」依課程綱要規定自

編教材自編教材，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

會審查通過。 

   

9-2 

□本校無實施 

□本校有實施，並

經學校課程發展委

員會審查通過 

校訂

課程

(彈

性學

習節

數/

課

程) 

十、各年

級彈性學

習節數/課

程計畫 

10-1「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彈

性學習課程，得由學校視學校特色、學

生需求，全校統一實施十二年國教課綱

所規範之彈性學習課程內容。 

各年級彈性學習課程，應呼應學校背

景、課程願景及特色發展，以提升學生

學習興趣並鼓勵適性發展，落實學校本

位及特色課程。(學校有辦理該項目才需

要上傳) 

   
10-1-1統整性主題
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10-1-2社團活動與
技藝課程 

   

10-1-3特殊需求領
域課程（須經特殊
教育推行委員會及
課程發展委員會審
議通過） 

   10-1-4其他類課程 

   
10-1-5彈性學習課
程規劃表 

10-2 適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彈性學

習節數課程進度表 
   

10-2 九年一貫彈性

學習節數課程進度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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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項目 
指標細項 內容 自評 

審查小組 
上傳附件 

符合 不符 

國小

特殊

類型

班級 

十一、藝

術才能班

節數規

劃、教學

進度、課

程計畫 

11-1 藝術才能班各學習階段、各領域/科

目、各班型依據適用之課程綱要規劃課

程節數及教學計畫 

   

□本校無實施 

□本校有實施 

□音樂 

□美術 

□舞蹈 

11-1 課程計畫 

11-2 藝術才能班課程，應由藝術才能班

課程發展小組擬定後，經學校課程發展

委員會審核通過 

   

11-2-1 課程發展委

員會相關紀錄 

11-2-2 課程發展小

組名單(得檢附小

組相關定期會議紀

錄) 

附件 

十二、全

校行事曆 

12-1 完整呈現全學年度學校行事曆(加註

在地化課程、交通安全教育) 
   

12-1 學校學年行事

曆 

十三、補

課計畫 

13-1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停課、補課、居

家學習及成績評量計畫 
   13-1 補課計畫 

十四、銜

接計畫 

14-1 各年級領域/科目採用不同版本教科

書之銜接計畫適切有效 
   

14-1 

□本校無更換版本

□本校有更換版

本，且另案函報教

育局審核 

十五、校

長及教師

公開授課

計畫 

15-1 校長及所有專任教師依規定每學年

至少進行一次公開授課活動，其進行方

式與內容能促進教學專業發展 

(參考資料 8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

師公開授課實施要點) 

   
15-1 校長及教師公

開授課計畫 

十六、校

外人士協

助之部定

或校訂課

程 

16-1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之課程及教材，

原授課教師應事先與校外人士討論，並

納入學校課程計畫。 

(參考資料 11 校外人士協助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學或活動注意事項) 

   

16-1 校外人士協助

之部定或校訂課程

表。 

□本校無實施 

□本校有實施，並

經學校課程發展委

員會審查通過 

十七、學

校課程發

展委員會

組織要點

與會議紀

錄 

17-1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符合課程

綱要規定，成員符合規定 
   

17-1 課程發展委員

會組織要點 

17-2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實際運作且有

會議紀錄(每學期至少 3 次，每學年至少

6 次) 

   

17-2 課程發展委員

會紀錄(請附 6 次

會議紀錄) 

17-3 學校課程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議

決通過(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二分之

一以上委員通過) 

   年   月   日 
(在左欄填入通過

日期) 

十八、課

程計畫重

點項目檢

核表 

桃園市 110 學年度國民小學學校課程計畫

重點項目檢核表 
   

18-1 課程計畫檢核

表(本表核章後掃

描 pdf 檔上傳) 

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簽名：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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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桃園市 110 學年度國民小學學校課程計畫網站操作說明 

一、到輔導團課程計畫網站，網址：http://163.30.200.22/course21/。 

二、學校代表登入 

(一)第一欄帳號為網路代碼。 

(二)第二欄密碼為網路代碼加上 tyc(例如網路代碼為 C0120，則密碼為 C0120tyc)。 

(三)第三欄請選擇學校代表(預設值是學校代表)。 

(四)注意：帳密都不分大小寫。 

 

三、進入後即為課程計畫上傳位置，分三部分 

(一)基本調查資料。 

(二)節數表。 

(三)審核表檔案。 

 

四、輸入基本調查資料 

 

(一)請注意貴校的組別，方便您和審查委員連繫。特教部分由伍鴻麟校長和李錦富校長

共同審查，藝才班也是由另外專長校長審查。 

(二)輸入填報者的聯絡資料，請先填好 Email、職稱、姓名、電話才輸入其他項目。 

(三)輸入課發會通過日期(西元)。 

(四)課程計畫審查通過後，請將完整的課程計畫上傳到貴校網站，並將網址輸入如下圖 

(五)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活動要點的網址也要另外填入下表中 

http://163.30.200.22/cours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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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輸入定期考查的次數和特教班的班級數。 

五、輸入節數，點選保存 

(一)輸入領域課程的節數(每週節數)，其中 1-3 年級下方有預設的按鈕，按下後會直接

輸入預設的節數。依據十二年國教課程，領域節數是固定的。 

 

(二)輸入彈性科目的名稱和節數(每週節數)。 

技巧：先按下綠色『┼』號增加幾個彈性科目後才輸入。 

 
(三)輸入非學習節數(以全學年度的總節數計算)。 

(四)彈性科目和學習節數會自動統計。 

(五)1-3 年級依照十二年國教的規定節數，其他年級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的規定。 

(六)本年度依照教育部規定，國小的本土語言各年級必為 1，英語 3-4 年級為 1節，5-

6 年級為 1-2 節。 

六、上傳檔案：點選檔案上傳 



12 

(一)上傳的格式盡量用 pdf，其次才是 jpg，如有需要可運用網站提供的 pdf 功能(網

址：https://www.cleverpdf.com/)。如果傳的不是這兩種類型的檔案，雖然出現

課程計畫已經傳送完成的訊息，但實際上並未上傳。 

(二)上傳檔案共分為以下四類 18 種，請依照項目別分別點選檔案上傳。 

 
(中間省略) 

 

(三)注意 

1. 國中小的項目不同。 

2. 您可以每次只上傳某些檔案。 

3. 同一項目多次上傳時以最後上傳的檔案為準。 

https://www.cleverpd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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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體育班和藝術才能班，如貴校有則會呈現輸入畫面，如貴校無該班，則呈現空白 

(四)上傳後的項目右方將呈現下載的連結與刪除的按鈕。 

 

(五)10-1-1 必傳。10-1-2 和 10-1-4 有此課程才要上傳，但是：凡是設有特教班或者普

通班上有特教生者，均需要填寫 10-1-3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10-1-5 是 12 年國教

的校本課程，10-2 是九年一貫的彈性學習節數。

 
(六)8-1 跨領域/科目協同教學、14-1 銜接計畫皆須另案函報教育局，有辦理該項目才

須上傳。 

(七)16-1 校外人士協助之部定或校訂課程，貴校有此課程才需要上傳，如果只是活

動，則不必上傳。但是「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活動要點」一律要上傳學校網站並把連

結貼於基本調查資料的區塊。 

七、到上傳結果查詢，看看各科目節數是否正確，若有錯誤會呈現紅字。 

 

請注意：如上圖有紅字出現，就表示節數有錯誤(未達教育部規定的標準)，請回到課程計畫

上傳繼續修正。本年度所有的節數必須是整數，不可以有小數，輸入後出現紅字表示有錯

誤，請檢查。出現 ? 號，表示加總後的數字有錯誤，請檢查。 

八、登出：點選標題列後方的禁止符號，即可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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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國民中小學注意事項：凡同一所學校同時含有國中及國小者，將有兩組帳密，請分別用

國中、國小的代碼分別上傳。 

十、 技術摘要 

(一)從 word 產生 pdf 檔 

1. 點選檔案/匯出/建立 PDF/XPS 文件，然後輸入檔名 

 

 

2. 合併兩個以上的 pdf 檔：到 https://www.cleverpdf.com/zh-tw/combine-pdf  網

站，從你電腦中選擇檔案，然後就讓它幫忙合併，最後再下載。 

3. 分割 PDF 檔：到 pdf https://www.cleverpdf.com/zh-tw/split-pdf 網站，選你要

分割的檔案，然後再選擇分割的方式，等分割完畢，再下載。 

 

4. 上傳課程計畫檔案到雲端硬碟並取得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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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入 http://drive.google.com (用你的 gmail 或教育局給的

ms.tyc.edu.tw)。 

(2) 新增一個資料夾「110 課程計畫」。 

 
(3) 以後就可以把檔案傳到「110 課程計畫」的資料夾裡。 

(4) 以滑鼠右鍵點選「110 課程計畫」，選共用。 

 

(5) 修改底下兩處 

 

(6) 其中共用連結要改成任何知道連結的使用者。 

http://drive.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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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滑鼠右鍵點選「110 課程計畫」，選取得檔案共用連結。 

 

 
(8) 將連結貼到課程計畫審閱網站的本校課程計畫網址 

(9)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活動要點」也可以此方式呈現。 

 

十一、 操作問題聯絡人 

(一)如果是各檔案內容的問題請和審查委員連繫。 

(二)內壢國小 邱明義組長，電話：03-463588#210，信箱：mingyichiu@gmail.com。 

南崁國小 廖釗概組長，信箱：mis@nkes.tyc.edu.tw。 

 

 


